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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人員權益保障分組第 6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民國 99 年 1 月 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 8樓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顏副局長秋來 

四、出、列席人員：詳如後附簽到單       記錄：視察江美芳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略） 

六、會議結論： 

（一）討論事項一「繼續討論現職人員人事凍結相關事宜」： 

1、人事凍結之實施對象，除依高雄市政府意見修正如下外，

餘均照歷次會議結論處理（詳如現職人員人事凍結相關配

套措施歷次會議結論彙整表）： 

（1）學校及公立醫院部分因不整併，人事不予凍結，惟如高

雄市政府擬訂定較嚴格規定，尊重其處理方式。 

（2）原列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「移撥後所遺職缺不得新僱」

文字，修正為「如屬超額移撥者，所遺職缺不得新僱」。 

2、因臺北縣政府係屬單一改制，人事運作與其他縣（市）政

府不同，其一級機關副首長、二級機關首長、各類簡任職

務人員，及文化局所屬之十三行博物館等 5個館人員，免

列入人事凍結之實施對象。 

3、人事凍結之實施方式，列入人事凍結職務者，禁止內陞、

外補，及停止進用作業。 

（二）討論事項二「適值縣市改制直轄市完成日之屆齡退休人員，

其辦理退休時之服務機關及職稱等相關事宜」： 

1、照銓敘部擬議意見，改制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公務人員屆齡

退休案之辦理，仍應由其最後在職之服務機關，先行報送

其退休案，並以其原經銓敘審定或登記之「服務機關」、「職

稱」及「官職等級」為核定退休案之準據；並應於其退休

事實表備註欄敘明「是類人員最後職務尚未完成銓敘審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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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登記程序，故先以原經銓敘審定或登記之職務報送其退

休案」等語。 

2、請本局（給與處）併同其他需各改制縣（市）政府配合事

宜，於改制前行文各改制縣（市）政府。 

3、建議各改制縣（市）政府先統計明（100）年 1月 16 日屆

齡退休人員，俾先期規劃其職務調整事宜。 

（三）討論事項三「有關縣市改制直轄市，縣（市）政府原與約

聘僱人員所定之本（99）年度聘（僱）用契約期間與改制

時間不同，須否辦理換約事宜」： 

1、照本局法規會擬議意見，縣市改制直轄市後，原與約聘僱

人員所定之本（99）年度聘（僱）用契約，由改制後存續

或新成立之直轄市概括承受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。 

2、建議各改制縣（市）政府（臺北縣政府除外），得先行統

計約聘僱人員人數並造冊，俟改制後即簽請核定，使渠等

知悉明年度是否辦理續約事宜。 

（四）討論事項四「有關縣市改制直轄市前，改制縣市（含高雄

市）政府員額管制措施事宜」： 

有關縣市改制直轄市前之員額管制措施仍回歸地方制度

法、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等規定辦理，並由各改制縣（市）

政府自行節制。 

（五）討論事項五「行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事宜」： 

1、請各改制縣（市）政府於明年 3月底前函報 100 年行政院

模範公務人員之遴薦人員。 

2、請本局（考訓處）於本年 12 月 31 日前訂定分配遴薦名額。 

（六）本分組歷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之執行情形，請本局（企

劃處）列表會請局內各業務單位，予以列管催辦，並提下

（第 7）次會議報告。 

（七）台南市政府所提為因應內政部所提「地方制度法」部分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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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修正草案第 48 條規定，府本部得設置一級單位，建議同

意直轄市政府人事處（室）如為一級單位，其人事人員設

置員額比照適用現行北高兩市人事處視為一級機關設置一

案，請本局（企劃處）研辦，提報本分組下次會議討論。 

（八）本分組第 7 次會議，訂於本年 1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

時 30 分，於同一地點召開。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20 分。 

 


